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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「教育部補助高級職業學校重點產業類科就業方案要點」

，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104年9月21日以臺教技（一）字第

1040121338B號令廢止，茲檢送發布令影本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查本案高職重點產業類科就業方案業務業於民國100年6月

執行完畢，依規定辦理行政規則廢止作業。

正本：各公私立高級中學、各公私立高級職業學校

副本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、本部法制處、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2015-09-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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